
关于印发 2022 年安徽省住建系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建质函〔2022〕202 号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城管执法局），合

肥、亳州、宿州、阜阳、淮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屋管理局、

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合肥市园林和林业局，广德市、宿松县住房城乡

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城管执法局）：

现将《2022年安徽省住建系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2022年 3月 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2 年安徽省住建系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为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方式，推动建筑施工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住房城乡

建设行业减污降碳增绿协同增效，促进全省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制定本

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kongqihuanjingzhiliang/


积极引导建筑施工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建筑施工绿色转型，建

造方式向绿色化转变，实现建筑工地节能、减碳、降废、降噪、污水零

排放。推动建筑施工现场管理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设区的市、

县（市）、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新建民用建筑，

应当按照不低于基本级绿色建筑标准等级进行建设。新建建筑中装配式

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25%以上。

二、工作任务

（一）强化精准治污。聚焦建设、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突出土方开

挖、渣土转运、绿化施工、房屋拆除等重点环节，加强县、区（工业园

区）薄弱项目的监管力度，实施清单管理，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扬尘“六

个百分百”措施。强化监督检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含

轨道交通）和拆除工程（含未批先拆）巡查力度。重点检查群众关切以

及投诉项目，对环保督查的典型问题跟踪问效。加强城市道路扬尘管控

工作，采取有效的降尘及防尘措施，降低道路扬尘。大力推进城市道路

清扫保洁工作市场化、专业化、标准化，持续加大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

作业推进力度，提高城市道路保洁质量和效率，有效控制道路扬尘污染。

严格渣土运输处置监管执法，充分发挥数字城管平台作用，加强渣土运

输车辆规范化管理。

（二）强化标准治污。修订《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和预拌混凝土生产扬

尘污染防治标准》（试行）和《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重污染天气建



筑扬尘防治应急预案》，落实“六个百分百”等扬尘防治措施，健全重污

染天气应急指挥调度机制，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长三角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措施，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机制，做好重污染天气扬

尘防治差异化管控，严禁“一刀切”。皖北各市要强化与苏北重污染天气

应急联动。

（三）强化绿色治污。推行绿色施工，开展“绿色工地”试点工作，将扬

尘污染防治纳入试点主要内容，实施建筑施工扬尘精细化管理，严控污

水外排，全面落实工地扬尘防治目标。严控拆除过程中的扬尘污染，落

实拆除工程湿法作业。推动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发展。鼓励混凝土企业创

新研发固废高品质资源化利用技术，可对预拌混凝土企业评选绿色生产

标识建议予以税收减免或资金支持。加强陶粒混凝土应用研究，在满足

混凝土质量及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提高矿山废石、尾矿、建筑垃圾等固

废资源化利用水平。持续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推进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

（四）强化智慧治污。以创建“智慧工地”为契机推动扬尘防治数字化管

理。施工现场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实现对车辆进出通道口、施工作

业面、基坑等施工现场重点部位和区域场所实现远程高清视频监控；依

托建筑工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实现建设工程智慧监管与企业信用管理

平台联网，实时采集现场 PM2.5、PM10等环境数据，相关实时信息和

预警信息实现与智慧工地平台互联互通，督促现场立即查找原因并采取

喷雾、清扫、洒水等降尘、抑尘措施。



（五）强化信用治污。加强创优引领，引导企业以创建“绿色工地”、“智

慧工地”、各类示范工地为抓手，实施奖优罚劣，差异化监管。深入贯

彻落实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推动“轻、

免”处罚清单规范实施。针对部分创建工地以及信用良好、初次违法且

后果轻微的项目，适时纳入免罚清单。通过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告诫

约谈等措施，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活动，实现行政执法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联合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不定期、不间断地采取

日常巡查、执法检查等方式，对责任不落实、扬尘防治措施不到位、整

改不积极的企业和项目，运用行政、经济、信用等多种手段，采取诫勉

谈话、停工整改、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罚款、不良行为记录等方式进行

处理处罚。完善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系统，将建设、施工、监理等责任主

体扬尘防治落实情况纳入信用评价体系。

三、工作要求

（一）制定工作方案。2022年是蓝天保卫战深入实施关键之年，各级

住建领域大气污染防治主管部门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并及时调度

工作进展。

（二）强化监督检查。各地要进一步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建立联合督察

机制，加强联防联控，综合治理，联合生态环境等部门对建筑工地扬尘

治理进行专项督查。省厅将结合“双随机、一公开”、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督查帮扶和明查暗访，对各市建筑施工环境进行监督检查，对监督管

理较差、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

（三）做好信息报送。各地相关监管部门要做好信息报送工作。房建、

市政（轨道交通）、渣土运输、拆除工程及混凝土搅拌站等各类报表（详

见附表），于每季度次月 5日前报送。2023年 1月 10日前报送全年工

作总结。信息报送的及时性、真实性将纳入省级督查内容。信息和工作

总结请发至电子邮箱（地址：ahjstfcb@163.com），联系电话：

0551-62871584。


